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７

证券简称：新民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０％ － ９０％

盈利：

３４２２．０７

万元

盈利：

1350

万元

－350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报告期内，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缓慢，需求较为疲软，今年一季度纺织行业明显不如去年

同期，里料、面料整体行情表现平淡，外贸订单的萎缩使不少下游纺织企业在春节放假后开工迟缓，从而导

致对涤纶长丝采购的需求减少。再加上今年正值化纤行业产能的集中释放期，整个化纤行业一季度库存压

力均很大，虽然由于油价不断上涨，涤纶长丝生产企业提价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但由于需求减少以及涤

纶长丝市场上普遍对于后市的看法较为谨慎，涤纶长丝生产企业都以降价跑量为主。因此造成公司一季度

经营性利润较去年同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有关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的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新民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清华信息港公

司会议室举行了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通知等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

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文生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

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安徽省国维通信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通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日

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日海”）与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国维”）

的股东安徽浩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阳咨询”）签署了《关于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之百分之五十一（

５１％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以

３

，

９７８

万元受让浩阳咨询持有的安徽国

维

５１％

的股权。股权转让完毕后，浩阳咨询持有安徽国维

４９％

的股权，安徽国维成为广东日海的控股子公司，

安徽国维名称将变更为“安徽日海国维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转让双方同意在股

权转让完成后，将安徽国维的注册资本由

１

，

３４２

万元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一）广东日海

公司名称：广东日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云景路云嘉街

３

号

４０６

房。

经营范围：设计、开发、维修、安装、维护：通信设备及线路、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销售：通信及广播

电视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股东情况：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１００％

。

法定代表人：王文生。

（二）浩阳咨询

公司名称：安徽浩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合肥市庐阳区寿春路

３５６

号徽商大厦

２１０７

室。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投资管理咨询，人力资源信息咨询（除职业中介），企业营销咨询，财务、劳务、

商务信息咨询（以上凡涉及许可的项目均凭许可证件经营）。

股东情况：胡国维出资

７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７０％

；张美玲出资

３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３０％

。张美玲系胡国维

配偶。

法定代表人：胡国维。

三、安徽国维的基本情况

（一）安徽国维概况

公司名称：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

注册地址：合肥新站区二环路以北龙门岭路以东青年创业大厦

２８

层。

注册资本：

１

，

３４２

万元。

经营范围：通信工程设计、施工，通信设备安装、调试、维护、修理及咨询服务，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管道

工程、综合布线设计、施工。

法定代表人：胡国维。

安徽国维持有《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乙级）》，可在全国范围内承担工程投资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以下通信业务网络系统集成和电信支撑网络系统集成业务， 承担工程投资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下电信基础

网络系统集成业务。

（二）安徽国维最近十二个月的股权沿革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安徽国维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胡国维

４５０．００ ９０．００％

张美玲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

合计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张美玲增资

５００

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胡国维

４５０．００ ４５．００％

张美玲

５５０．００ ５５．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张美玲增资

１３７

万元，胡国维增资

３４

万元，胡睿增资

１７１

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

１

，

３４２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胡国维

４８４．００ ３６．０７％

张美玲

６８７．００ ５１．１９％

胡睿

１７１．００ １２．７４％

合计

１

，

３４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胡睿为胡国维、张美玲夫妇之子。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安徽国维的原股东将其持有的安徽国维的全部股权转让给浩阳咨询。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安徽国维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浩阳咨询

１

，

３４２ １００％

合计

１

，

３４２ １００％

（三）安徽国维主要财务数据（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１

，

７５９

，

１００．４４ ２５

，

４４２

，

０４６．０９

负债总额

１７

，

３３５

，

７２９．５９ １２

，

８４７

，

４１６．６０

净资产

２４

，

４２３

，

３７０．８５ １２

，

５９４

，

６２９．４８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总收入

３７

，

３７７

，

７２８．１３ ２９

，

８８７

，

４１２．５６

营业利润

９

，

３０９

，

２６５．０５ ６

，

００９

，

３０１．１０

净利润

６

，

８２５

，

７４１．３７ ４

，

４１９

，

２０２．０５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成交金额：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

３

，

９７８

万元。

（二）交易定价依据：收购价格是根据安徽国维的资产和业务规模，综合考虑安徽国维具备的资质及销

售渠道等，转让各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安徽国维进行审计，审计

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审计结果确认的净资产如果低于

２

，

９９３

万元，则由转让方按照

３

，

１５０

万元的净资

产标准补足差额部分；如果高于（或等于）

２

，

９９３

万元且低于（或等于）

３

，

３０８

元，则不作调整；如果高于

３

，

３０８

万元，则由受让方按照

３

，

１５０

万元的净资产标准补足差额部分。

（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现金支付。

（四）股权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日海通讯的自有资金。

（五）协议的生效：转让各方签字盖章后并经日海通讯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其他约定

１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广东日海和浩阳咨询将安徽国维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３

，

０００

万元（即增加注册资

本人民币

１

，

６５８

万元），具体出资方式为：广东日海以自有资金一次性出资

１

，

０２０

万元（其中，

８４５．５８

万元作为

新增注册资本转入安徽国维实收资本，

１７４．４２

万元作为溢价款转入安徽国维资本公积）；浩阳咨询以现金方

式一次性出资人民币

１

，

０２０．６

万元 （其中，

８１２．４２

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转入安徽国维实收资本， 人民币

２０８．１８

万元作为溢价款转入安徽国维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广东日海持有安徽国维

５１％

的股权，浩阳咨询

持有安徽国维

４９％

的股权。

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胡国维将负责安徽国维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担任总经理职务至少三年，并对

安徽国维经营业绩负责，就此接受广东日海的考核、监督。具体考核模式：转让双方确定安徽国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以下简称“

３

个考核年度”）的业绩考核指标（营业收入和税后净利润），转让方承诺

３

个考核年度安徽国维当年业绩考核指标完成百分比均能够达到

１００％

，否则，转让方同意按照约定失去部分

或全部分享安徽国维当年经营成果的权利。

３

、

３

个考核年度结束后，若安徽国维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达到双方约定的指标，浩阳咨询持有

的安徽国维

４９％

的股权，可以由广东日海按照约定的价格回购。

五、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在合肥设立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大力发展工程业务的战略布局考虑。本次收购安徽

国维后，安徽国维的资产负债及损益将纳入公司合并范畴。

六、备查文件

（一）《关于安徽省国维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之百分之五十一（

５１％

）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二）《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所持全资子公司长沙通程金洲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洲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１９６１５．１５

万元。

２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不良影响。

４

、本次股权转让将为公司实现投资收益

１２５７３．１５

万元。

５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此次股权转让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长沙分别与株洲华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株洲华晨”）、湖南新

里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投资”）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书，将持有的金洲投资

９９％

的股权以

１９４１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株洲华晨，将持有的金洲投资

１％

的股权以

１９６．１５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里程投资，总

计

１９６１５．１５

万元。公司此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股权转让议案 （会议应到

８

名董

事，实到

７

名董事。其中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协议即可生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金洲投资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

共计

１９６１５．１５

万元。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基本情况

（

１

） 株洲华晨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于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１２

日在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的

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自然人陈文义持有株洲华晨全部股权。

注册地址：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南路珠江花园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义

经营范围：壹级房地产开发经营；装饰材料、金属材料批零兼营；房屋租赁。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株洲华晨总资产为

１６６

，

３８５．４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９９

，

３２８．１９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９３

，

２３３．１９

万元，净利润

２１

，

９９８．３７

万元。

（

２

）湖南新里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８

日在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陈文义。

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

７６

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义

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里程投资总资产为

３３

，

７４６．４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８

，

９４５．０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７．０７

万

元。

２

、株洲华晨和新里程投资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系。其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株洲华

晨、新里程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陈文义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和

１０．１．５

认定的关联法

人和关联自然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本公司所持子公司金洲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

金洲投资主要资产为名下一宗位于宁乡县金洲乡同兴村的土地，土地证号为宁（

１

）预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０４

号，土地使用权面积

１３７６６２

平方米。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公司考虑到在争取政府支持方面具备优势，且预计金洲投资名下的土地，将随着所在区域

取得国家级高新区的挂牌、长沙市大河西先导区开发的推进、长益城市轻轨规划的实施以及周边地块的开

发繁荣，具有较大的升值空间，为了有效利用资源、获取较大的投资收益，经公司认真研究、董事会决议通

过，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以

７０４２

万元的价格收购了金洲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金洲投资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及资产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金洲投资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５

日净资产情况出具了《长沙通程金洲投资有限公司净资产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天职湘

ＳＪ

（

２０１１

）

８２５

号）。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５

日，金洲投资总资产为

５７５４．８２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７５４．８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５０００

万元。由于金洲

投资名下土地尚未正式开发，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５

日未有损益。

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５

日金洲投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进行评估，同时出具了沃克森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０３４１

号《长沙通

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转让长沙通程金洲投资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分项评估结果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１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非流动资产

２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３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４

长期应收款

５

长期股权投资

６

投资性房地产

７

固定资产

８

在建工程

９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工程物资

１０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１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２

油气资产

１３

无形资产

１４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开发支出

１５

商誉

１６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８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１９

资产总计

２０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流动负债

２１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非流动负债

２２

负债总计

２３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净 资 产

２４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错误！链接无效。

３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本公司未对该公司提供担保，未委托该公司理财。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交易各方

转让方：本公司

受让方：株洲华晨和新里程投资

２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３

、交易内容：本公司将所持金洲投资

１００％

股权分别转让给株洲华晨和新里程投资，其中向株洲华晨转

让

９９％

的股权，向新里程投资转让

１％

的股权。

４

、交易金额：公司将持有的金洲投资

９９％

的股权以

１９４１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株洲华晨，将持有的金洲投

资

１％

的股权以

１９６．１５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里程投资，总计

１９６１５．１５

万元。

５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经公司与株洲华晨、新里程投资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履行相关批准程

序后生效。

６

、定价政策：本次交易价格，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５

日金洲投资评估报告确定的净资产值为参考，经双方

协商确定。

７

、 款项支付：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株洲华晨和新里程投资向公司支付了全部股权受让款项， 总计

１９６１５．１５

万元。

五、特别说明

１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３

、董事会对交易对方的支付能力及该等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作出的判断和说明。

经董事会核查，根据交易对方的资产、财务、经营和资信状况，交易对方有能力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关

款项，本次转让不存在或有风险。目前公司已收回全部股权转让款。

六、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２０１０

年以来，公司致力于发展主营业务的战略定位日益清晰，投资原则也非常明确。因此，公司收购金

洲投资股权的初衷是基于对土地升值的前瞻性判断、为了实现价值投资、为公司争取更大的收益进行的一

次投资活动。由于公司所预见的升值因素产生了实际影响，金洲投资随所属地块其价值确实突破了较大的

上涨空间。考虑到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为抓住时机取得收益、避免未来市场风

险、争取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决定转让金洲投资股权。

公司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实现投资收益为

１２５７３．１５

万元。转让后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没有不

良影响，所得资金将用于本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及补充流动资金。

七、重要说明

公司在金洲投资的股权转让过程中，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履行了决策审批、评估审计、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等程序，并按照合同约定收回了转让款。通过金洲投资的股权转让，公司实现了较大的投资收

益，最大限度地争取和保护了广大投资者的权益，符合公司和投资者的共同利益。但在此过程中，由于公司

对相关规则的认识以及学习和理解的欠缺，这一股权转让事项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及时履行股东大

会审议程序。公司将高度重视，认真反省，加强董、监、高人员的学习培训，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和公司的治

理水平，确保公司未来保持规范运行和稳健发展。

在此，公司向全体投资者郑重致歉。

八、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本次交易之《股权转让合同书》。

３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

２０１１

］

０３４１

号《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转让长沙通程金洲投资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４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长沙通程金洲投资有限公司净资产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

（天职湘

ＳＪ

（

２０１１

）

８２５

号）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以传真方式和通讯方式

向全体董事送达。此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通程国际大酒店行政会议室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本次会

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公司董事均全部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兆达先生主持。本次董

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化性文件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方案》；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２

、审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此次股东大会将对公司转让全资子

公司长沙通程金洲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宜进行审议。

公司转让长沙通程金洲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宜详见同日刊载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之《长

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补充公告》

表决结果：

８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９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会议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

３

、会议地点：通程国际大酒店五楼国际会议中心；

４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长沙通程金洲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的事项。

三、出席会议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合法委托的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四、登记办法

１

、符合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深圳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股东帐户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及委托人持股证明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时间内采用传真、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

４

月

１３

日（每天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五、其他事项

１

、股东出席会议期间，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５３４９９４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５５３５５８８

地 址：长沙市劳动西路

５８９

号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０７

３

、联系人：杨格艺 文启明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９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不会发生大幅变动。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修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相比上年同期预计增长

１００％

以上。

４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２１６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０５３５．９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５１

元

０．３００２

元

注：由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施配股，配股后，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末总股本为

４５２９８．５５

万股。上年同期公司总股本为

３５１０１．６３

万股。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长沙通程金洲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进行

转让，股权受让方依据合同向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经公司年

审会计师事务所初步认定，该项股权转让将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增加投资收益

１２５７３．１５

万元。（该次股权转让的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转让子

公司股权的补充公告》）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具体财务指标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修正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9

2012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047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的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23

日发布了《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解除托管协议及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8

月

22

日起停牌；停牌期间，公司真实、准确、完

整、及时、公平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披露重大事项的进展过程中，以公告方式在指定的媒体分时点、分阶

段的进行了披露，详细内容如下：

2011

年

8

月

23

日，公司发布《关于股东解除托管协议及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中指出

"

山东海龙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潍坊市人民政府通知，公司第一大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与寿光晨鸣控股

有限公司已经解除于

2011

年

5

月

9

日签署的《国有法人股份之授权经营和管理协议》，寿光晨鸣控股有

限公司不再履行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的托管责任。

同时，潍坊市政府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初步意向，以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和职工稳定为前提，双

方开展多种方式合作。为防止公司股价异动，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8

月

22

日

9

：

30

起停牌。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待有关重大事项

确定后再按照有关程序申请复牌。

"

。

2011

年

11

月

8

日，公司发布《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中指出

"

目前，经潍

坊市人民政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为尽快促进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正常化，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潍坊市设立独资公司，通过该公司尽快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委托加工协议，以开展委托加工方式促进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正常运营及职工稳定。

鉴于上述委托加工协议尚未签署，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已提请潍坊市人民政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

公司尽快签署相关协议；基于上述事实，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将继续停

牌，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

。

2012

年

1

月

4

日，公司发布《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中指出

"

目前，因种

种原因，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暂未能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委托加工协议；为维持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连续不中断及职工队伍稳定，拟暂与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签署委托加工协议。

"

，潍坊恒和置业有限

公司为潍坊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100%

控股的全资子公司，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2012

年

2

月

7

日，公司发布《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中指出

"

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潍坊恒和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委托加工协议并履行了审

议程序；目前，按照委托加工协议的相关条款，委托加工业务进展顺利，公司生产经营连续不中断、职工队伍

稳定。

"

。

上述内容，为公司自停牌以来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因公司债务负担较重，截止目前，经潍坊市人民政

府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协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至今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

司未签署相关合作协议。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董事会特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自

2012

年

3

月

30

日

9:30

分复牌。

目前，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依托委托加工业务，生

产连续不中断；控股子公司海阳港务有限公司运营正常；鉴于粘胶短丝市场低迷及目前公司资金状况，控股

子公司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司暂不开车，停产期限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恢复生产；控股子公

司山东海龙沂星化纤有限公司处于停产状态；控股子公司山东海龙康福特非织造材料有限公司、山东凯利

隆化工有限公司、山东海龙镁业科技有限公司停产搬迁；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已受理控股子公司山东海

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

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

2011

年化纤行业持续低迷，公司产品销售价格在

2011

年度出现大幅下滑，而原料

价格保持高位运行，产品成本居高不下，导致

2011

年度出现较大亏损；公司预计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为

-100,242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1.16

元，公司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1

年年度报告中披

露。

截至

2012

年

3

月

22

日，公司因资金紧张逾期贷款累计

87

，

894.25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56.72%

。上述逾期贷款尚未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将积极与有关方面协商，妥善处理逾期贷款事宜，公司也将尽力组织资金偿还逾期贷款，努力履行还款

义务。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

9:30

分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048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龙昊化纤

"

）转发的《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汶破字第

1-1

号】和《山东省汶

上县人民法院决定书》【（

2012

） 汶破字第

1-1

号】，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已正式受理了龙昊化纤的破产申

请，并依法指定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为龙昊化纤管理人。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汶破字第

1-1

号】主要内容为：

申请人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本院申

请进行破产清算。

本院查明，申请人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是

2003

年

12

月

26

日由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在收购原汶

上化纤厂资产后与山东海龙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山东海龙纺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注册资本

2000

万元，占地面积

384,430.92

平方米，共有职工

208

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企业原有的机制已不适

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连年亏损。截止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该企业总资产为

6,482,218.14

元，负债总额为

36,182,804.52

元。

本院认为，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申请破产的资格，并且该企业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本院对该企业破产具有管辖权，其提交材料齐备，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第十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受理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

二、指定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为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管理人。

《山东省汶上县人民法院决定书》【（

2012

）汶破字第

1-1

号】主要内容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指定山东文思达律师事

务所担任山东海龙龙昊化纤有限公司管理人。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2-049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6

日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中国进出口银

行诉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民事起诉书和《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西民初字第

4854

号】等诉讼文书。

二、案件基本情况

1

、案件当事人

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30

号

法定代表人：李若谷

被告一：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安丘市经济开发区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吉连政

被告二：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555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鸿

2

、诉讼请求

（

1

）请求判令被告一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29,947,766.86

元人民币；

（

2

）请求判令被告一承担自

2012

年

1

月

20

日（含）起至贷款全部清偿之日止的逾期贷款利息及复利（暂截

至

2012

年

2

月

4

日为

95,034.25

）；

（

3

）请求判令被告二对上述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

4

）请求判令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3

、有关纠纷的起因

原告与被告一于

2011

年

1

月

19

日签订

2070001022011110075

号借款合同，贷款金额

3000

万元，贷款期限

12

个月，贷款利率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出口卖方信贷利率执行，按季浮动，案件管辖为原告所在地。同日，原告

与被告二签订了

2070001022011110075BZ01

号保证合同，由被告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原告亦已按合同约定于

2011

年

1

月

20

日向被告一足额拨付了

3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履行了合同义务。被

告一在贷款发放后因经营出现困境未能如期偿还全部贷款， 自

2012

年

1

月

20

日开始逾期， 逾期金额

29,947,

766.86

元，逾期利息

95,034.25

元。原告向两被告多次催款，二被告均未履行相应合同义务。现原告特依法提起

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上述诉讼请求，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 要求对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价值为

30,042,801.11

元的财产进行保全。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裁定冻结被告山东

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三千零四万二千八百零一元一角一分银行存款，因

案件尚未开庭，对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或后期利润产生或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2

）西民初字第

4854

号】；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77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2012-005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上午

9:00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6

名，实到董事

6

名，公司监事

会成员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丕恕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全文请见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该议案同意票数

6

票，反对票数

0

票，弃权票数

0

票。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

2012-005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9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上午在北京以通讯方式召开，董事长

王震西先生主持了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如下议

案：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和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总体运行表。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0117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编号：临

2012-012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青政办［

2012

］

75

号文件《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2012

年全省

企业债券融资工作安排意见的通知》。

此文件是青海省政府为促进全省经济稳定增长而下达的一项举措，要求各相关单位根据目标任务对

2012

年

发行债券及相关产品进行分解落实，文件要求西宁特殊钢集团公司及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2

年发行企

业债、短期融资券等，融资额

10

亿元。

本公司作如下澄清：根据生产经营及技改项目情况，本公司每年都有融资计划，根据公司计划，

2012

年拟发

行

4.5

亿元公司债，该融资计划仍处于筹备和策划阶段，目前，本公司及控股股东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均

未召开会议审议过融资事项，此项工作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待公司履行审批程序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澄清。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2012-03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3

人，实到董事

13

人。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及决定的事项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传真表决方式全票表决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方

案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545

证券简称

:

新疆城建 编号

:

临

2012-004

新疆城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

2012

年

3

月

29

日审议通过）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3

月

21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向全

体董事、监事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上午

10:30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础规范》和

《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文件精神，根据新疆证监局《关于做好建立健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工作的

通知》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所制定的《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9

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000938

公告编号：

2012－001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

知，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在紫光大楼一层

116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7

名，符合《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3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经审议、表决，会议以

7

票全票赞成，做出如下决议：通过《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

施工作方案及总体运行表》。

按照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中国证监会公告【

2011

】

41

号以及北京证监局发布的《关于做好北京辖区上市公司内控规范实施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要求，结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制定并通过《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及总体运行

表》。上述工作方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30

日


